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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2020-01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 

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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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对杉杉品牌的担保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上述担保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法定代表

人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办法》（2016 年修订）等有关制度规定，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0 年拟提供担保额度具体如下（币种为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 

（一）母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62,050万元； 

2、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不超过92,000万元； 

3、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59,000万元；  

4、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43,000万元； 

5、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20,000万元； 

6、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8,000万元； 

7、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10,000万元； 

8、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不超过6,000万元； 

9、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不超过48,000万元，其中37,000万元为项

目贷款担保，有效期为五年，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16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超过138,000万

元； 

11、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超过80,000万元； 

12、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利卡”）及其控股

子公司不超过132,000万元； 

13、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超过60,000万元； 

14、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30,000万元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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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48.1%股权转让的议案》,同意在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的前提下，连续三年为杉杉品牌提供运营资金授信担保，担保额度分别为

第一年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第二年不超过人民币两亿元、第三年不超过人民币

一亿元。杉杉品牌须按照公司授信担保条例向公司支付担保费用，且买方应以其

在杉杉品牌持有的全部股份就授信担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本次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杉杉品牌仍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股权转让交割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同时在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后及时督促买方办理所持杉杉品牌全

部股份的股权质押手续，为公司向杉杉品牌提供的授信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日，公司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

保额度内，已为杉杉品牌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总额为2.8亿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26,002.33万元。 

（二）下属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不超过100,000万元担保。 

（三）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 

1、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能源”）

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新能源”）提供不超

过100,000万元担保； 

2、杉杉能源为其全资子公司杉杉能源（宁夏）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3,800

万元担保； 

3、杉杉新能源为杉杉能源提供不超过8,000万元担保； 

4、尤利卡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45,000万元担保； 

5、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永杉锂业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30,000万元担保。 

（四）下属子公司拟提供的关联担保额度： 

杉杉能源为其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不超过7,500万元人民币担保。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智华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副董事长，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峰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杉杉能源为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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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李智华先生、杨峰先生回避表决，其

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经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

http://www.qichacha.com/pl_pc9f5d599bdff480824cab8a9190bb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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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道以北长城路33号，法定注册人：彭文杰，经营范围：动力型锂电材料的

生产及销售；新材料及主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镍酸锂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氧化钴、氧化镍、碳酸锂（以上不含国家限制和禁止的产品及危险化学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82.5%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7.5%

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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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设分支机构。（国家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涉及前置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持有其

82.5%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7.5%股份，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甲镇大甲村（大甲工业集中

区第十期1号宗地），法定代表人：刘铁军，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

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生产、加工及销售；

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三来一补”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湖州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接

持有其82.5%股份，上海杉翀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其17.5%

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港南路1800号，法定代表人：

丁晓阳，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的研发，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生产，销售自产产

品，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0、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100%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东莞市南城区亨美水濂澎峒

工业区二期厂区5厂房，法定代表人：王澄海，经营范围：研发、加工、产销：

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批发（不设储存）碳酸（二）甲酯、乙酸乙酯、碳酸（二）乙酯（凭有效

许可证经营）；危险货物运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杉杉新材料（衢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6,405万元人民币，公司间

接持有其82.25%股份，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5.91%股份，洛阳森蓝化工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84%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衢

州市柯城区华荫北路62号，法定代表人：郭力，经营范围：年产：六氟磷酸锂、

氟气（中间产品）、五氟化磷（中间产品），锂电池电解液；年副产：氟/氮混合

气（含氟气20%V/V）、40%氢氟酸（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化工原料

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锂离子电池材料研发、销售；有色

http://www.qichacha.com/firm_fed49b84f2787acc27d2285fa68c6861.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0a4ffd5f1ead6365287ad76dd0291aaa.html
http://www.qichacha.com/firm_0a4ffd5f1ead6365287ad76dd0291aa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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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

的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衢州市柯城区念

化路8号2幢201室从事年产：六氟磷酸锂、氟气（中间产品）、五氟化磷（中间产

品），锂电池电解液；年副产：氟/氮混合气（含氟气20%V/V）、40%氢氟酸（凭有

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2、 富银融资租赁（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5,934万元人民币，

公司间接持有其41.60%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

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实际经营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路深圳国际文化大厦3001室，法定代表人：庄巍，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其100%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

号1幢401室A区A1018，法定代表

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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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办公楼4240室，法定代表人：杨峰，经营范围：碳酸锂的研发与销售；化工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6、 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440万元人民币，公司目前

仍持有其67.47%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

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238号，法定代表人：骆叶飞，经营范围：品牌运营管理；

品牌策划；服装、针纺织品、皮革制品、劳动防护用品的制造、加工、批发、零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2月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

股子公司杉杉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48.1%股权转让的议案》。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股权转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杉杉品牌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7、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吉利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份，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份，杉杉能

源持有其30%股份，为公司参股公司，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镇工

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余卫，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2日，经营范围：电池、新

材料、新能源主营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以及相关技术服务；

电池、废旧电池、塑料及含有镍、钴、锰、锂、铜、铝的有色金属废物的回收、

利用和销售；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智华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副董事长，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杨峰先生任福建常青新能源董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三）”对关联法人的认定，福建常青新能

源为公司关联法人，杉杉能源为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被担保对象 2019 年主要财务数据一览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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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143,944.35 78,928.49 6,000.00 78,878.49 65,015.86 270,276.92 15,5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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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3、杉杉能源为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参股公司日

常经营的实际需要，有利于福建常青新能源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提高其经济

效益。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及相关子公司2020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担保全年额度系根

据公司及各子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各子公司高

效、顺畅地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2、公司为杉杉品牌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权转

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而进行，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后，公司将及时督促买方办理所持

杉杉品牌全部股份的股权质押手续，为公司向杉杉品牌提供的授信担保提供反担

保。 

3、杉杉能源为参股公司福建常青新能源提供的担保额度系根据参股公司实

际业务开展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福建常青新能源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

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685,252.45万元（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

对外担保额为367,215.34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57.96%和31.06%，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